
高雄市政府消防局外部消防水源審查所需文件檢點表

□消防安全設備圖說審查申請書 1 式 2 份

□受理線上掛件編號(編號號碼:               )

□經濟發展局特定工廠納管及核定工廠改善書證明文件(或工廠改善計畫

  已送經濟發展局受理證明資料)

□水源同意使用佐證資料

□土地、建物所有權狀或建物謄本(水源應經他人同意使用時須檢附)

□委託書(須為申請人委託設計者)

□設計者資格證件影本

□設計完成之外部水源圖說(共        張)

□建築相關圖說(平行作業者檢附由建築師簽章之建築圖說即可)

□聯絡人姓名：          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(請留市內電話)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行動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

□其他

※影本請加蓋出具者之印章及與正本相符章※

高雄市政府消防局消防安全設備審查案件辦理進度表

(下表由消防局審查人員填寫，申請人及設計人請勿填寫)

審查人員 辦理時限

案 約審或通知時間 會同審查時間 圖說補正時間

第 1次



件

審

查

第 2次

第 3次

完成審查時

間

呈核時間 核批時間

通知結案時

間

結案時間

備

註


